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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報政策  

 

1. 宗旨  

金輝集團有限公司（本公司）及其附屬公司（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致

力實現及維持最高標準之透明度、誠信、開放、廉潔及問責。本集團

已設立舉報渠道讓本集團之僱員及持份者可暗中及以不具名方式對

與本集團相關之任何事項中實際或懷疑欺詐、不當行為、失職或違

規行為提出任何關注。此舉報政策（「本政策」）旨在為舉報人就向

本集團報告可能舉報事項提供詳情及指引。  

 

2. 適用範圍  

本政策適用於本集團之所有僱員（全職及兼職）及╱或與本集團有

業務關係之任何其他方。  

 

本政策旨在讓本集團之僱員及持份者能夠表達其關注事宜，並披露

舉報人認為存在失職、不當行為或不當事宜之資訊。此等關注事宜

包括但不限於︰  

 

◆ 未能遵循法律或法規要求；  

◆  刑事或非法活動；  

◆  危及個人或環境健康及安全；  

◆  財務上之失職或不當事宜或舞弊；  

◆  不恰當或不道德之行為；   

◆  違反本集團之規則及規例，包括任何不公正或舞弊行為，如貪污

╱受賄╱虧空公款等；  

◆  任何暴力行為或滋擾；及  

◆  刻意隱瞞任何以上事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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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舉報渠道  

舉報人可以親身或使用附件 A 之舉報表格以書面形式作舉報。報告

應包括對舉報事宜之詳細背景、合理懷疑、具體資料及證據，以及

個人觀點。於填寫報告時，舉報人應謹慎行事，確保舉報表格中所

述資料之準確性。報告一經呈交，內容將予以高度保密。  

 

3.1 本集團僱員之舉報渠道  

本集團鼓勵舉報人填寫附件A中提供之舉報表格以提出關注事

宜，而報告應提交與舉報人之部門主管。若問題涉及該名部門主

管或一位執行董事，則應將報告提交與審核委員會主席（經公司

秘書轉交）。所有書面報告應透過郵寄或專人送達以下地址：  

 

◆  香港干諾道西1-6號  

億利商業大廈26樓  

金輝集團有限公司  

舉報人之部門主管  或  審核委員會主席  啟  

（郵件應密封及註明「機密文件」）  

 

3.2 外部人士之舉報渠道  

舉報人可以填寫附件A之舉報表格，及將報告直接提交與審核委

員會主席（經公司秘書轉交）。所有書面報告應郵寄送達以下地

址︰  

 

◆  香港干諾道西1-6號  

億利商業大廈26樓  

金輝集團有限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  啟  

（郵件應密封及註明「機密文件」）  

 

3.3 所有舉報報告應保存於舉報登記冊中，其中包括舉報人提供用作證實案

件之所有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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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如有需要，本集團及其董事會亦應考慮向相關監管機構披露資

訊。  

 

4. 匿名舉報  

本集團鼓勵舉報人表明其身份。然而，本集團理解舉報人因其顧慮

而選擇不透露身份。本集團希望指出，匿名舉報會令調查工作更加

困難，真相亦不容易被揭露。  

 

5. 保障  

縱使舉報人所提出關注之事宜無法獲得證實，本集團將會竭盡所能

保障舉報人，並確保他們得到公平對待，包括保障他們免受不公平

解僱、傷害或不當之紀律處分。  

 

6. 保密  

本集團會將舉報人之身份保密。個人資料（包括個人意見，涉嫌人

士之身份，與舉報事宜有關之資料證明等）將會絕對保密。本集團

於進行調查前會先與舉報人聯絡，以了解涉嫌事件。於調查期間，

如需向相關監管或執法機構披露舉報人之身份，本集團會事先知會

舉報人。於某些情況下，本集團可能向外求助。無論涉嫌事件成立

與否，本集團絕不容許受調查之人士向舉報人作出任何滋擾、打壓

或排斥，並會對違規者採取紀律處分，包括解僱。  

 

為免阻礙調查，舉報人不應向任何第三者透露有關舉報報告之任何

資料、關注事宜之性質及有關人士之身份。  

 

7. 調查  

7.1 接獲舉報後，會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舉報人發送確認收據。舉報

人之部門主管或公司秘書或審核委員會主席會評估所有報告，

及決定應如何進行調查。  

 

  



4 
 

7.2 視乎舉報報告所涉及之各方，審核委員會主席可委任與舉報事

宜無關連之調查人員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，跟進舉報報告。獨立

調查委員會將於合理時間內向本集團之高級管理層遞交調查報

告以供審閱及提出建議。其後，本集團之高級管理層將決定是否

需要提交審核委員會作進一步處理。  

 

7.3 調查人員須確保於盡可能短之時間內進行調查，且不影響調查

結果之準確性及可靠性。 

 

7.4 於調查後，本集團採取之行動可包括紀律處分、解僱或預防措

施。如調查報告證實事件涉及嚴重或刑事罪行，審核委員會直接

向本公司董事會匯報，而如有需要，會將事件向有關政府部門或

執法機構舉報。  

 

7.5 調查結果將會以書面形式發送給舉報人。  

 

7.6 當調查完成後，而證實事件不成立，以真誠作出指控之舉報人會

收到有關通知，而且舉報人並不會受到任何處分。相反地，若當

事人被查明為提出惡意或無理纏擾之指控，尤其當該名人士堅

持提出此等指控，於適當情況下可能於會對該人採取紀律處分，

包括解僱。  

 

7.7 當調查完成後，而證實事件成立，舉報人會收到有關通知，而本

集團之高級管理層將會︰  

 

◆  修補漏洞以防止類似問題再發生；  

 

◆  根據事件之嚴重程度對違規者採取合適之紀律處分，包括解

僱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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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8 根據事件之嚴重程度，遞交一份包括修補漏洞之政策建議之總

結報告與審核委員會及董事會審議及作出最終決定。  

 

8. 惡意虛報  

本集團絕不容許任何人惡意、別有用心、或為個人利益而作出虛報

資料，損毀他人聲譽。一經證實有蓄意虛報，該僱員將會受到嚴厲

紀律處分，包括解僱。  

 

9. 批准及檢討本政策  

本公司之董事會、審核委員會及公司秘書將定期召開會議檢討本政

策。  

 

本政策已獲本公司董事會批准。本政策日後之任何修訂或更新須由

審核委員會審閱，並經董事會批准。  

 

 

 

（本政策於 2023 年 12 月 22 日獲董事會批准。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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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

 

金輝集團有限公司  
 

舉報表格  

（絕對機密）  

 

致︰香港干諾道西 1-6 號 

億利商業大廈 26 樓 

金輝集團有限公司 

審核委員會主席 / ________ 部門主管 * 

 

 

就舉報事宜，請提供以下詳細資訊︰ 

閣下之姓名 / 聯絡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 

 

吾等鼓勵  閣下於本報告中提供  閣下之姓

名。以匿名方式提出關注事宜之力量較低，但

本集團會盡可能考慮。 

 姓名︰ 

地址（選填）︰ 

 

電話號碼︰ 

電郵地址︰ 

日期︰ 

相關人士之姓名（如知悉）︰ 

關注事宜之詳情︰ 

請提供 閣下所關注之事宜之詳細資料：有關人士之姓名、日期及地點，以及關注原因（如有

需要，請另頁填寫），連同任何證據。 

 

 

簽署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*請刪除不適用者 
 


